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１

证券简称：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０３

债券简称：

０７

华能

Ｇ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０４

债券简称：

０７

华能

Ｇ３

２００７

年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７

年期品种和

１０

年期品种

２０１３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债券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２００７

年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包括

５

年期、

７

年期和

１０

年期三个固定利率品

种（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其中，

５

年期品种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兑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的利息。 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支付

７

年期品种和

１０

年期品种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的利息（

７

年期品种和

１０

年期品种的本年度付息简称

“本次付息”）。

根据《

２００７

年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一期）》的有关规定，现

将本次付息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７

年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

、债券品种：本期债券分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

７

年期固定利率和

１０

年期固定利率三个品种。

３

、债券简称：

５

年期品种简称为“

０７

华能

Ｇ１

”，

７

年期品种简称为“

０７

华能

Ｇ２

”，

１０

年期品种简称为“

０７

华能

Ｇ３

”。

４

、债券代码：

５

年期品种债券代码为“

１２２００２

”，

７

年期品种债券代码为“

１２２００３

”，

１０

年期品种债券代

码为“

１２２００４

”。

５

、 发行规模：

５

年期品种最终发行规模为

１０

亿元，

７

年期品种最终发行规模为

１７

亿元，

１０

年期品种最

终发行规模为

３３

亿元。

６

、 债券利率：

５

年期品种票面年利率为

５．６７％

，

７

年期品种票面年利率为

５．７５％

，

１０

年期品种票面年利

率为

５．９０％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７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帐式。

８

、起息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９

、利息登记日：

（

１

）

５

年期品种：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每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之前的第

１

个工作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登记

日。

（

２

）

７

年期品种：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每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之前的第

１

个工作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登记

日。

（

３

）

１０

年期品种：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之前的第

１

个工作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登记

日。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 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

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最后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１０

、付息日：

（

１

）

５

年期品种：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每年的

１２

月

２５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２

）

７

年期品种：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每年的

１２

月

２５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３

）

１０

年期品种：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１２

月

２５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１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２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２００７

年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０７

华能

Ｇ２

”的票面年

利率为

５．７５％

，每手“

０７

华能

Ｇ２

”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５７．５０

元（含税）；“

０７

华能

Ｇ３

”的票面年利率为

５．９０％

，每手“

０７

华能

Ｇ３

”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５９．００

元（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及兑息日

１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２

、本次付息兑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体“

０７

华能

Ｇ２

”、“

０７

华能

Ｇ３

”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以下简称“兑付兑息协议”），委

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本期债券兑付、 兑息。 如本公司未依据兑付兑息协议按时足额将本期债券兑

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兑付兑息协议终止委

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

为准。

本公司将在本次付息兑息日前的第

２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１６

：

００

时前将本次付息的利息足额

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

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本期债券利息。

六、关于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

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

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

４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

５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

构自行承担。

２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

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

ＱＦＩＩ

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

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具体安排如下：

（

１

）请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持有“

０７

华能

Ｇ２

和“

０７

华能

Ｇ３

”的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前（含当日）填写本公告所附表格并传真至本公司处，原件请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联系人

处。 联系人信息如下：

联系人：张家驹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６

号华能大厦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２６６４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３２１

（

２

）请上述

ＱＦＩＩ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前（含当日）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银行账户，用途请填写“华能国

际

０７

年公司债纳税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代为缴纳税款。 税款划出后，请尽快与本公司联系人确认。

本公司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使馆区支行

账户号码：

３３７６５６００９９５０

账户名称：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３

）如上述

ＱＦＩＩ

已就本次债券利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请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前（含当日），除提供

上述第（

１

）项资料外，还应向本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

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税凭证原件、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纳税

依据），或者向本公司出具经合法签署的已就本次债券利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的声明原件，上述在

规定时间内提供的资料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将不再安排利息所得税的代扣代缴。所有文件需以专人送

达或邮寄的方式在上述时间内送达至本公司。

（

４

） 如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导致本公司

无法完成代扣代缴，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七、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６

号华能大厦

法定代表人：曹培玺

联系人：周迪、张家驹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２６９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２２６８８８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二）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劵大厦二十二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韩翔、孙洛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６２７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６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０４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６

（三）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

０７

华能

Ｇ２

”和“

０７

华能

Ｇ３

”兑付兑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

《

２００７

年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一期）》。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附表：本期债券付息事宜之ＱＦＩＩ情况表

基本信息 中文

（

如有

）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有债券情况

０７

华能

Ｇ２

（１２２００３）

０７

华能

Ｇ３

（１２２００４）

持券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缴纳税款

（

人民币元

）

填写人：

电话：

传真：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2013年12月17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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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Ａ

股简称：中国中铁

Ｈ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３９０ Ｈ

股代码：

３９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属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次临时会议（总第

８

次）〕通知和议

案等书面材料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以专人及发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下午午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６９

号中国中铁广场

Ａ

座召开。 应

出席会议的董事

８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８

名。 会议由董事长李长进主持。 公司全体监

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铁置业增加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中铁置业为青岛中金渝能置业有限公司

等

８

家全资子公司增加融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４４０

，

７９７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

披露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号）。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Ａ

股简称：中国中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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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１．

青岛中金渝能置业有限公司

２．

蚌埠中铁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

三亚中铁置业有限公司

４．

沈阳中铁盛丰置业有限公司

５．

中铁天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６．

中铁置业亳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７．

西安中铁长丰置业有限公司

８．

杭州中铁和丰置业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为青岛中金渝能置业有限公司增加

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１７５

，

６３７

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１２４

，

３６３

万元；为蚌埠中铁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加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７４

，

５００

万元，本次担保

发生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９４

，

１８８

万元；为三亚中铁置业有限公司增加担保的金

额为人民币

１３

，

７６０

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６０

，

２４０

万元；为沈

阳中铁盛丰置业有限公司增加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３３

，

１００

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前已实际为

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５６

，

５００

万元；为中铁天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增加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４９

，

０００

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１９４

，

０００

万元；为中铁置业亳州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加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６１

，

５００

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前已实际为其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为西安中铁长丰置业有限公司增加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８

，

３００

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５６

，

３００

万元；为杭州中铁和丰置业有

限公司增加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零。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的议案，其中包括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为其所属

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有效额度总额

１

，

１６４

，

３２１．３

万元。 随着开发项目的增加，融资

需求不断扩大，目前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担保额度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中铁置业集

团有限公司申请为青岛中金渝能置业有限公司等全资子公司增加融资担保额度。

鉴于上述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增加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为青

岛中金渝能置业有限公司等

８

家全资子公司增加融资担保，额度合计人民币

４４０

，

７９７

万元。

其中为青岛中金渝能置业有限公司增加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１７５

，

６３７

万元、为蚌埠中铁置

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加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７４

，

５００

万元、为三亚中铁置业有限公司增加

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１３

，

７６０

万元、为沈阳中铁盛丰置业有限公司增加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３３

，

１００

万元、为中铁天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增加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４９

，

０００

万元、为中铁

置业亳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加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６１

，

５００

万元、为西安中铁长丰置业有

限公司增加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８

，

３００

万元、为杭州中铁和丰置业有限公司增加担保的金

额为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关联交易，

也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青岛中金渝能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地山东省青岛市，法定代表人张学军，经

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 最近一期年度财务报表情况如下：资产总额人民

币

４８５

，

９８６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４８３

，

３６０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人民币

２５１

，

３００

万元），净资产

总额人民币

２

，

６２６

万元；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情况如下：资产总额人民币

７６１

，

９４１

万元，负债总

额人民币

７６３

，

３５７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人民币

４４７

，

８９５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１

，

４１６

万元。

２．

被担保人蚌埠中铁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安徽省蚌埠市，法定代表人陈月

东，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开发。 最近一期年度财务报表情况如下：资

产总额人民币

２９０

，

９２０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２４７

，

４５２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人民币

１５９

，

１８８

万

元，一年内到期负债总额人民币

８

，

４００

万元），净资产总额人民币

４３

，

４６８

万元；最近一期财务

报表情况如下：资产总额人民币

２９９

，

９１７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２６５

，

０８３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人民币

１４０

，

６００

万元，一年内到期负债总额人民币

４４

，

４８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３４

，

８３４

万元。

３．

被担保人三亚中铁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地海南省三亚市，法定代表人李鸿杰，经营范

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策划、咨询，建筑材料销售。 最近一期年度财务报表情况如下：资

产总额人民币

４０５

，

９３９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３８２

，

３４４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人民币

１０８

，

０００

万

元，一年内到期负债总额人民币

９４

，

８９７

万元），净资产总额人民币

２３

，

５９５

万元；最近一期财

务报表情况如下：资产总额人民币

４０５

，

３４２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３７９

，

１５５

万元（其中贷款总

额人民币

１６０

，

４１１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２６

，

１８７

万元。

４．

被担保人沈阳中铁盛丰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地辽宁省沈阳市，法定代表人戴玉民，经

营范围为房屋销售。 最近一期年度财务报表情况如下：资产总额人民币

３２５

，

７０８

万元，负债

总额人民币

３０７

，

７８８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人民币

１３９

，

９８１

万元，一年内到期负债总额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７

，

９２０

万元；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情况如下：资产总额人民

币

３３５

，

５３３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３２４

，

１７１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人民币

１６０

，

８６７

万元），净资产

人民币

１１

，

３６２

万元。

５．

被担保人中铁天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朱长清，经营范围

为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建筑工程设计；物业管理；建筑设备租赁。 最近一期年度财务报

表情况如下：资产总额人民币

５３７

，

８９４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５０３

，

６６１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人

民币

３４１

，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总额人民币

３４

，

２３３

万元；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情况如下：资产总额

人民币

４４６

，

１８９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４２１

，

６３６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人民币

２９３

，

０００

万元），净

资产人民币

２４

，

５５３

万元。

６．

被担保人中铁置业亳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安徽省毫州市，法定代表人陈月

东，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开发，房地产投资，商品房销售，房地产咨

询，供应链管理。 最近一期年度财务报表情况如下：资产总额人民币

５６

，

１４８

万元，负债总额

人民币

３５

，

０９７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总额人民币

２１

，

０５１

万元；最

近一期财务报表情况如下：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７５

，

２５３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１３９

，

６１１

万元（其

中贷款总额人民币

１１６

，

５００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３５

，

６４２

万元。

７．

被担保人西安中铁长丰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地陕西省西安市，法定代表人王开之，经

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等。 最近一期年度财务报表情况如

下：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４８

，

２２５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１２２

，

７１５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人民币

３６

，

６００

万元），净资产总额人民币

２５

，

５１０

万元；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情况如下：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５２

，

２８４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１２９

，

８６７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人

民币

２２

，

４１７

万元。

８．

被担保人杭州中铁和丰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法定代表人张安民，经

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中介；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最近一期年度财务报表情

况如下：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１９

，

５５７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１１７

，

３５７

万元，净资产总额人民币

２

，

２００

万元；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情况如下：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４６

，

２３３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１４４

，

６９４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１

，

５３９

万元。

上述被担保人均为本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均不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人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被担保人青岛中金渝能置业有限公司，担保方式为

保证担保，担保种类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１７５

，

６３７

万元，受益人中原信托有限

公司，担保期限自主债务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止。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２．

担保人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被担保人蚌埠中铁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担保方

式为保证担保，担保种类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７４

，

５００

万元，受益人为安徽国元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担保期限自主债务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止。 本次担保

无反担保。

３．

担保人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被担保人三亚中铁置业有限公司，担保方式为保证

担保，担保种类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１３

，

７６０

万元，受益人为农业银行下属分支

机构等金融机构（将视项目融资实际情况而定），担保期限自主债务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４．

担保人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被担保人沈阳中铁盛丰置业有限公司，担保方式为

保证担保，担保种类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３３

，

１００

万元，受益人为光大银行下属

分支机构等金融机构（将视项目融资实际情况而定），担保期限自主债务合同生效日起至主

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５．

担保人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被担保人中铁天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担保方式为

保证担保，担保种类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４９

，

０００

万元，受益人为农业银行下属

分支机构等金融机构（将视项目融资实际情况而定），担保期限自主债务合同生效日起至主

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６．

担保人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被担保人中铁置业亳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担保方

式为保证担保，担保种类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６１

，

５００

万元，受益人为建设银行

下属分支机构等金融机构（将视项目融资实际情况而定），担保期限自主债务合同生效日起

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７．

担保人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被担保人西安中铁长丰置业有限公司，担保方式为

保证担保，担保种类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８

，

３００

万元，受益人为民生银行下属

分支机构等金融机构（将视项目融资实际情况而定），担保期限自主债务合同生效日起至主

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８．

担保人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被担保人杭州中铁和丰置业有限公司，担保方式为

保证担保，担保种类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受益人为光大银行下属

分支机构等金融机构（将视项目融资实际情况而定），担保期限自主债务合同生效日起至主

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为满足公司房地产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担保对象均为全资子公司，项目预

期收益较好，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２８９．２１

亿元，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１６５．４４

亿元，上述金额分别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净资产的

３１．９６％

和

１８．２８％

。 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５８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业一路

８８

号金钼

股份综合楼

Ａ

座

９

楼视频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９

人，贾明

星独立董事、杨为乔独立董事分别委托杨嵘独立董事、田高良独立董事代为

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张继祥董事长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与会

董事审议了提交本次会议的

４

项议案并逐项进行了表决，形成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华钼有限公司融资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华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华钼”）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外分行贷款

６０００

万美元，开展转口及综合贸易业务，按年签订贷款协议，贷款

额度循环使用，循环期限不超过

３

年，贷款利率

１

年期

ＬＩＢＯＲ＋

（

１．０５～１．２％

）。 同

意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通过定期存单质押为香港华钼

贷款事项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约人民币

３．７

亿元，循环担保期限不超过

３

年，按

担保额向香港华钼按年收取不高于

０．６％

的保费， 香港华钼以其自有资产，包

括但不限于存货、存款等其他资产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安徽地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

＜

产权交易合

同

＞

履行主体变更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与安徽地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履行

主体变更为安徽金钼地矿投资有限公司，由安徽金钼地矿投资有限公司作为

合同履行主体，与公司完成安徽金沙钼业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５８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 华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华钼”）

●

本次担保金额及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

３７

，

０００

万元，为其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

３７

，

０００

万元。

●

是否有反担保： 香港华钼以其自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存货、存款等

其他资产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未有逾期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华钼有限公司融资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香港华钼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分行贷款

６０００

万美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３

年。

此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香港华钼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是公司控股的境外贸易公司，注册地为香港湾

仔，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港币，主要经营钼及有色金属的贸易业务。公司持有其

８０％

股权，三湘金属贸易公司持有其

２０％

股权。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香港华钼资产

总额为

１０

，

５８５．８２

万港元，净资产

１５７．３３

万港元，资产负债率

９８％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

３７

，

０００

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

３

年

保 费：公司按担保额向香港华钼按年收取不高于

０．６％

的保费。

反担保情况：香港华钼以其自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存货、存款等其他资

产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同意香港华钼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分行贷款

６０００

万美元，开展转口及综合贸易业务，按年签订贷款协议，贷款额度循环使用，

循环期限不超过

３

年，贷款利率

１

年期

ＬＩＢＯＲ＋

（

１．０５～１．２％

）。同意公司在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通过定期存单质押为香港华钼贷款事项提供担

保，担保金额约人民币

３．７

亿元，循环担保期限不超过

３

年，按担保额向香港华

钼按年收取不高于

０．６％

的保费，香港华钼以其自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存货、

存款等其他资产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一）本次担保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香港华钼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担保能保障其充分利用境外贸易

融资的低成本优势，发挥其贸易功能。 香港华钼以其自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

存货、存款等其他资产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有效防范了公司的担保风险。 本次

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１２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

２０１２

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

９．４６％

，无逾期担保，且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５８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具体事宜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开始，会期半天。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与会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有

关议案

（五）会议地点：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业一路

８８

号金钼股份综合

楼

Ａ

座

９

楼视频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为华钼有限公司融资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止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持股东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出席

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有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个人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书面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和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

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

异地股东可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前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传真件应

注明“参加股东大会”的字样。

（三）登记地址及联系人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业一路

８８

号金钼股份综合楼

Ａ

座

８

楼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７１００７７

联 系 人：代朝武 习军义

联系电话：

０２９－８８３２３９６３ ０２９－８８３２００１９

传 真：

０２９－８８３２０３３０

五、其他事项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

／

本单位作为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为出席公司

２０１４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

，

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出具体指示

，

受托人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

关于为华钼有限公司融资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授权投票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签名

（

或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备 注

１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项前的方格内选

择一项用

“

√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

，

其它空格内划

“

－

”；

２

、

本授权委托书打印和复印件均有效

。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８６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４０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近日，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１．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皖赣铁路芜湖至

宣城段扩能改造工程

ＷＧＺＱ－１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１８．７４２７

亿元，约占本公司

中国会计准则下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的

０．３９％

。

２．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

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改建铁路南平至龙岩线扩能改造站前

工程第

ＮＬＺＱ－Ⅰ

标段、第

ＮＬＺＱ－Ⅳ

标段、第

ＮＬＺＱ－Ⅴ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中标

价合计约人民币

５７．６３５６

亿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的

１．１９％

。

３．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

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成昆铁路永仁至广通段扩能工程站前

工程站前四标、五标、六标施工总价承包，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

２９．８１５５

亿元，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的

０．６２％

。

４．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

司、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新建石家庄

至济南铁路客运专线站前工程

ＳＪＺ－１

标段、

ＳＪＺ－３

标段、

ＳＪＺ－４

标段、

ＳＪＺ－６

标段

施工总价承包，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

９１．０２８９

亿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

下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的

１．８８％

。

５．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

司分别中标新建连云港至盐城铁路站前工程

ＬＹＺＱ－Ⅱ

标段、

ＬＹＺＱ－Ⅵ

标段施

工总价承包，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

５０．５３６６

亿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的

１．０４％

。

６．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

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新建穗莞深城际轨道交通新塘至洪梅段站前工程

ＳＺＨ－５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其中归属我方中标价约为人民币

１５．２００８

亿元，约占本公

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的

０．３１％

。

７．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

司、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五局集团有

限公司、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新建成

都至贵阳铁路乐山至贵阳段站前工程

ＣＧＺＱＳＧ－７

标段、

ＣＧＺＱＳＧ－８

、

ＣＧＺＱＳＧ－

１１

标段、

ＣＧＺＱＳＧ－１２

标段、

ＣＧＺＱＳＧ－１３

标段、

ＣＧＺＱＳＧ－１４

标段、

ＣＧＺＱＳＧ－１６

标

段施工总价承包，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

１６２．６６３４

亿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

则下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的

３．３６％

。

８．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

限公司分别中标成昆铁路成都至峨眉段扩能改造工程

ＣＥＺＸ－１

标段、

ＣＥＺＸ－２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

２０．１１８１

亿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

准则下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的

０．４２％

。

９．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成昆铁路米易至攀枝花段扩能改造

工程

ＭＰＺＱ－３

标段、

ＭＰＺＱ－４

标段、

ＭＰＺＱ－５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中标价合计约

人民币

４５．０２１９

亿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的

０．９３％

。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为人民币

４９０．７６３５

亿元，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

则下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的

１０．１３％

。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上海机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运输生产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项目

飞机起降架次

（

架次

）

旅客吞吐量

（

万人次

）

货邮吞吐量

（

万吨

）

本月实际 同比增长 本月实际 同比增长 本月实际 同比增长

总计

３０

，

９２２ ７．２１％ ３７４．２０ ８．９２％ ２７．７７ ４．３２％

国内

１６

，

０６８ ６．２８％ １８５．１９ ５．０１％ ３．３１ －２．０７％

国际

１１

，

４８４ ７．９９％ １４３．１８ １５．４５％ ２０．８０ ４．６８％

地区

３

，

１１８ ９．３３％ ４５．８３ ６．１４％ ３．６６ ８．６１％

重要说明：

一、因存在其他形式的飞行，所以部分项目分项数字之和与总计数存在

差异；

二、上述运输生产数据与实际运行情况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考。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４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具备投产条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重机矿业”）取得了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编号：豫环许可林字

２０１３００１４

号），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名称：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码：

０５２２９３８４－５

；

法定代表人：吕明田；

污染物名称：

ＳＳ

、噪声、

ＣＯＤ

；

总量控制指标：

ＣＯＤ２

吨

／

年；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ＳＳ≤３０ｍｇ／Ｌ

，噪声（昼）

≤６０ｄＢ

、（夜）

≤５０ｄＢ

，

ＣＯＤ≤６５ｍｇ／Ｌ

；

发证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至此，重机矿业已取得了包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２

）、《采矿许可证》（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８

）、《安全生产许可证》（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２

）和《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在内的投产前的

必要审批流程和前置手续，相关设备也已安装到位，并调试结束，具备投产条件。

重机矿业的投产，有利于丰富公司的产品品种，延伸产业链条，降低生产成本，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但由于公司对矿产资源的可采储量以及市场行情的把握等方面尚

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５

号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转债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汇金公司

增持本行股份计划实施情况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发布了《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汇金公司增持本行股份的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号）。依据该公告，本

行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汇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了本行股份，并拟在该次增持之日起

６

个月内，以自身名义

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本行股份。

日前，本行接汇金公司通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汇金公司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

完毕。 增持期间， 汇金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行

Ａ

股股份

１７５

，

４４５

，

４９７

股，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０．０５％

；本次增持完成后，汇金公司共持有本行

Ａ

股

股份

１２４

，

１５５

，

８５２

，

９５１

股，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３５．３６％

。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３９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汇金公司增持本行股份计划

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发布了《关于控股

股东增持本行股份的公告》，主要内容为本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接到控股股东中央汇金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的通知，汇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了本行股份，并拟在未来

６

个月内，以自身名义继

续在二级市场增持本行股份。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汇金公司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行

Ａ

股

１０２

，

８０１

，

３８７

股，约占本行已发行总股份的

０．０４％

。本

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后，汇金公司共持有本行股份

１４３

，

１６１

，

４３６

，

６２７

股（其中

Ａ

股

５７０

，

９４１

，

９７６

股，

Ｈ

股

１４２

，

５９０

，

４９４

，

６５１

股），约占本行已发行总股份的

５７．２６％

。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９

股票简称：远东电缆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７９

远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存货抵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子公司远东电缆有限公司、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

司、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为取得银行借款，将部分存货进行抵押，抵押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抵押物

期末余额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

借款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电缆含铜

、

电缆含铝

、

铜

、

电

线电缆

２３，６６５．９３ １９，８００．００

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电缆含铜

、

电缆含铝

、

铜

、

铝

１６，９０７．７３ ９，８００．００

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 碳纤维导线

、

碳纤维芯

、

铝

１４，９１８．７５ ７，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５，４９２．４１ ３６，６００．００

期末余额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１８．９７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远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８８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汇金公司

增持本行股份计划实施情况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中国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发布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汇金公司增持本行股份的公告》。 本行股东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了本行股份，并拟在该次增持之日起

６

个月内，以自身名义

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本行股份。

日前，本行接汇金公司通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汇金公司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

完毕。 在增持期间，汇金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行

Ａ

股股份

１７９

，

４６３

，

１０７

股，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０．０６％

。 本次增持完成后，汇金公司共持有本行股份

１３０

，

８３１

，

９９０

，

２８２

股，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４０．２８％

。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